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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概述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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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概述 

國內災害潛勢資料的製作，多是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提供， 

依《災害防救法》第3條所列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如下： 

(一) 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二) 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經濟部。 

(三) 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 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交通部。 

(五)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六) 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七) 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六) 其他災害： 

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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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圖資內容與來源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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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常用之潛勢地圖使用內容 



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一)淹水潛勢-經濟部水利署 

淹水潛勢資料採用經濟部水利署第二代淹水潛勢，其資料特性為： 

1.淹水潛勢：依據各縣（市）自然環境資料、利用淹水模式進行3種定量降雨(6小

時、12小時、24小時)、8種重現期降雨（2、5、10、25、50、100、 200、500 年）

模擬情境，模擬條件中假設水庫與防洪設施正常操作，無設施破壞，並且堤防無溢

堤與下游無暴潮，製作成各縣（市）淹水潛勢範圍。 

2.高地淹水：於民國101~102年係依據各縣（市）自然環境資料、過去災害發生狀

況及相關研究資料，包含近十年曾發生淹水災情之高地鄉鎮利用淹水模式進行模擬

情境及評估，製作成各縣（市）淹水潛勢範圍。 

3.海岸溢淹潛勢圖：於民國100~101年係依據無降雨及50年重現期降雨、6 種重

現期越波量、24 小時降雨延時，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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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7 



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二) 環境地質基本圖-中央地質調查所 

災害潛勢地圖有關地質敏感區域圖部分採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環境地質基本圖，其

資料特性簡述如下： 

1.環境地質基本圖：標示各種過去曾發生地質災害及人為作用所遺留之地形地貌表

徵或現象。其內容包括地震、海嘯、火山、斷層活動、山崩、地滑、土石流、地層

下陷、海岸變遷等可能發生之災害潛勢圖。 

2.依據調查作業底圖之比例尺及航照判釋圖層資料精度的考量，訂定各種坡地環境地

質因子圖元及其判定圈繪之工作程序，以完成坡地環境地質基本圖之測製。 

3.依據地質、地形地貌、山崩、侵蝕與堆積等自然作用與人為作用等條件所界定之環

境地質因子圖元種類包括：落石、岩屑崩滑、岩體滑動、土石流、順向坡、惡地、

崩積層、扇狀地、棄填土區、煤礦坑道及採掘區、河岸侵蝕、向源侵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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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9 



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三) 歷史坡地災害位置-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歷史坡地災害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蒐集歷年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交通部公路總

局、內政部消防署災情傳遞系統、各報章雜誌之報導及災後勘查等災害紀錄之資料，

進行資料正確性比對，本項資料更新至 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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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石流潛勢溪流與警戒值-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為強化土石流潛勢溪流調查工作，水土保持局利用衛星影像判識，篩選疑似土石流

災害之點位及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完成之土石流發生潛勢資料套疊住戶資料後篩選

出需增列為土石流潛勢溪流進行調查，目前全台土石流潛勢溪共計1,687條。 



國內主要災害潛勢資料內容與來源 11 



常用之潛勢地圖使用內容 12 

相關單位 圖資項目 使用目的 使用內容 

經濟部水利署 淹水潛勢地圖 

災前-整備 

災時-應變避災及
減少災損 

居民透過淹水潛勢地圖瞭解各種不同降雨量的淹
水深度呈現。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

局 

土石流潛勢溪
流圖 

災前-整備 

災時-應變避災及
減少災損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為高級、中級以及低級，並持
續觀察等級，民眾依據降雨量從村里長或媒體得
知警戒程度，而進行疏散及避難措施。 

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 

地質敏感區域
圖、活斷層分
布圖、土壤液
化潛勢分布圖 

災前-整備 

供未來民眾土地開發使用時，該地區地質敏感地
區有可能發生之災害（地震、海嘯、火山、斷層
分布與活動、山崩、地滑、 土石流、地層下陷、
海岸變遷、土壤液化）防治參考，以加強國人之
防災意識，民眾也可透過地質調查所建置之系統
查詢關於住家鄰近之環境地質。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NCDR） 

災害潛勢地圖
網（斷層與土
壤液化、土石
流、山崩、海
嘯溢淹、淹水
潛勢圖等） 

災前-整備 

災時-應變 

建置防救災資訊平臺，整合開發災害應變決策支
援系統，提供中央政府於災害來臨之決策使用。
各種災害防救地圖的基本資料，透過災害潛勢地
圖可以進行減災整備規劃、收容場所區位適宜性
分析、疏散避難路線規劃而衍生出各類災害防救
地圖。 



災害潛勢分級與運用 

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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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潛勢 

土石流潛勢資料 

地震潛勢 



淹水潛勢 

单位：箱 

 (一) 淹水潛勢分級 

1.淹水警戒分級定義： 

(1)二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

及道路可能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2)一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

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積淹水。 

2.河川警戒水位分級定義： 

(1)三級警戒水位：河川水位預計未來2小時到達高灘地之水位。 

(2)二級警戒水位：河川水位預計未來5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3)一級警戒水位：河川水位預計未來2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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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淹水潛勢 

单位：箱 

 (一) 淹水潛勢分級 

1.淹水警戒分級定義： 

(1)二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

及道路可能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2)一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

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積淹水。 

2.河川警戒水位分級定義： 

(1)三級警戒水位：河川水位預計未來2小時到達高灘地之水位。 

(2)二級警戒水位：河川水位預計未來5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3)一級警戒水位：河川水位預計未來2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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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淹水潛勢 

单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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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淹水潛勢運用 

1.落實於災害周期減災、整備及災中應變等3個階段 :  

   (1)協助地方政府及人民了解淹水潛勢與提高防救災意識。 

   (2)提供淹水潛勢資料做為地方政府研擬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的參考。 

   (3)淹水潛勢資料配合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做為洪水危害度評估的參考。 

2. 檢討河川防洪及改善地區排水工程時的參考。 

3.模擬不同暴雨條件下各地區淹水潛勢情況，則可做為制訂洪災保險費率的

參考。 

4. 颱洪侵襲期間淹水預警研判的參考，研判可能的淹水地區，指揮應變中心

便可依據淹水預警資料擬定因應的緊急措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土石流潛勢 17 

 (一) 淹潛分級 

土石流潛勢溪流風險潛勢等級評估方法係由「土石流發生潛勢等級」及 

「保全危害度等級」兩項因子所構成，並導入風險觀念。 

風險潛勢等級評估 
土石流發生潛勢等級 

高 中 低 

保全危害度等級 

高 高 高 中 

中 高 中 低 

低 中 低 低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土石流潛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二)土石流潛勢運用 

現代防災的工作重點，已由以往被動消極的災中應變、災後重建，轉化為積極主動

的平時減災及災前整備。土石流災害潛勢資料最主要可運用於： 

1.防災對策的規劃：土石流災害的防災對策主要是疏通排水系統、隔離致災土石、

攔阻土石與避開土石流危險區。全臺24 處固定式觀測站、3 部行動式土石流觀測站

及 17 部簡易式土石流觀測站，以做為災害防治、政策研擬及防災管理決策的參考。 

2.推動社區防災：推動社區自主防災，以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的規劃與對地方政府

防災疏散避難演練的輔導，減少土石流對居民生命財產的損害。 

3.提供緊急預警的參考資訊：透過災害警戒基準值的訂定、土石流觀測示範站的研

究以及研發土石流行動觀測車，並應用遙測系統、地理資訊系統及全球定位系統，

快速取得衛星影像與航空照片等資訊，以進行山坡地土地利用、崩塌、土石流等的

監測，以及坡地災害發生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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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分級 

震度分級 地動加速度範圍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 無感 0.8Gal以下 人無感覺。     

1 微震 0.8~2.5Gal 人靜止時可感覺微小搖晃。    

2 輕震 2.5~8.0Gal 
大多數的人可感到搖晃，
睡眠中的人有部分會醒來。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靜止的汽車輕輕搖晃，類
似卡車經過，但歷時很短。

3 弱震 8~25Gal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覺搖晃，
有的人會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窗發出
聲音，懸掛物搖癒C 

靜止的汽車明顯搖動，電
線略有搖晃。 

4 中震 25~80Gal 
有相當程度的恐懼感，部
分的人會尋求躲避的地方，
睡眠中的人幾乎都會驚醒。

房屋搖動甚烈，底座不穩
物品傾倒，較重傢俱移動，
可能有輕微災害。 

汽車駕駛人略微有感，電
線明顯搖晃，步行中的人
也感到搖晃。 

5 強震 80~250Gal 大多數人會感到驚嚇恐慌。
部分牆壁產生裂痕，重家
具可能翻倒。 

汽車駕駛人明顯感覺地震，
有些牌坊煙囪傾倒。 

6 烈震 250~400Gal 搖晃劇烈以致站立困難。 
部分建築物受損，重家具
翻倒，門窗扭曲變形。 

汽車駕駛人開車困難，出
現噴沙噴泥現象。 

7 劇震 400Gal以上 
搖晃劇烈以致無法依意志
行動。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倒
塌，幾乎所有傢俱都大幅
移位或摔落地面。 

山崩地裂，鐵軌彎曲，地
下管線破壞。 

註：1Gal = 1c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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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災害潛勢調查 

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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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調查權責機關及資料內容說明 

實地調查作業方式說明-以臺北市易淹水地區為例 



潛勢調查權責機關及資料內容說明 

（一）淹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經濟部水利署 

淹水潛勢分析主要在模擬市區因河川水位高漲或暴雨宣洩不及所造成的淹水

情況，須先依地形資料分成上游山區逕流模擬區域及平地淹水模擬區域，再

利用淹水模式模擬在某種降雨條件下的淹水潛勢。淹水模式則是由山區逕流

模式、都市雨水下水道排水模式及二維漫地流淹水模式（含抽水站操作）等

3個模式組成。 

模式銜接的分析是以山區逕流模式先行演算山區逕流量，求得山區逕流歷線。

其次以都市雨水下水道排水模式接納山區逕流量及市區降雨量，再演算雨水

下水道管線的水流狀況及人孔溢流量。最後，以二維漫地流淹水模式計算下

水道管線的人孔溢流，及部分山區逕流所引起的地表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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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調查權責機關及資料內容說明 

（二）土石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調查時依現地有效集水面積、集水區內岩體的岩性、通過集水區內的斷層長

度及溪流上游的崩塌面積等4種因素，做為誘發土石流發生度的指標，同時

配合對保全對象危害度，區分出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危險等級，危險度區分為

「高」、「中」及「低」3個等級。土石流的危險區域包含上游崩塌地滑區、

危險溪流兩岸易崩塌區、以及危險溪流谷口扇狀地。土石流的流動特性是前

高後低，龍頭湧起，大石在上小石在下，最大流量可達清水流量的10倍，

流速每秒達2～20公尺，平均流速比百米健將的速度還快。目前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已完成全臺1,705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的調查，並

針對重要保全住戶地區擬定土石流緊急避難路線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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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調查權責機關及資料內容說明 

（三）環境地質基本圖-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台灣地區由於地殼運動激烈、地形陡峭、地質構造複雜、岩層破碎，再加上

地震活動頻繁、降雨集中、侵蝕與風化作用盛行，因而一遇地震或豪雨，每

每形成嚴重的坡地地質災害。由於坡地災害具有重複發生之特性，因此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建立一套以防災為著眼的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提供對危

險地區的預警評估與土地的利用管理，將有助於達到坡地災害預防的目的。

行政院88年1月13日台88經01576號函指示建立以防災為著眼的坡地環境地

質資料庫，整合相關資訊，達到預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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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調查權責機關及資料內容說明 

（四）活動斷層及土壤液化潛勢分布圖-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建置有台灣活動斷層觀測系統及便民查詢服務，提供

民眾透過網路查詢活動斷層分布與特性，瞭解活動斷層可能引發的災害，確

認住家是否位於斷層帶附近，另外也可查詢災害地震相關資料。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建置有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提供民眾查詢查詢土

壤液化潛勢分佈、營建署配套措施、下載圖檔、門牌地址定位，民眾可從系

統中查詢並瞭解土壤液化潛勢之高低，以及不同潛勢支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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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作業方式說明-以臺北市易淹水地區為例 

(一)淹水地區實地調查作業方式-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相關單位不斷改善防洪設施及排水系統，且台北市易淹水地區數量已

逐年減少，但部分區域及重要道路偶有發生市區降雨量未達78.8mm/hr(5年

頻率暴雨排水保護標準，集流時間1小時為78.8mm/hr)卻仍有民眾通報市區

積、淹水之情形。為瞭解台北市歷年來易淹水區域或重要道路之淹水原因，

特訂定本調查計畫，於防汛期協請台北市各里或相關單位調查降雨量未達

78.8mm/hr卻淹水之區域及重要道路，並做成調查結果報告以辦理積(淹)水

原因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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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作業方式說明-以臺北市易淹水地區為例 

(一) 預警通報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期間，透過中央氣象局或學術協力機構氣象資訊，提

供預警資料給消防局、工務局水利處、新工處、大地處、環境保護局、民政局、警

察局、都市發展局、區公所，預作本日出勤準備。 

(二) 主動查報 

當連續6個10分鐘雨量達40mm或3小時累積達85mm以上時，工務局水利處簡訊通

報消防局、新工處、大地處、環境保護局、警察局、都市發展局、區公所，主動辦

理預警地區災情查(蒐)報作業，如有積(淹)水情形，除立即通報權責單位處理外，並

拍攝積(淹)水災情現場照片後回傳；另區公所通知勘查組或里辦公處派員至轄內地區

辦理機動巡勘，如有積(淹)水情形，則協助拍攝現場照片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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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作業方式說明-以臺北市易淹水地區為例 

(三) 受理查報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之值勤人員透過介接警察局路口監視系統，查看預警

地區是否有積(淹)水情形；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二級或一級開設期間，1999、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119)、工務局水利處或台北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受理報案後，

由消防局、工務局水利處、新工處、大地處、環境保護局、警察局、都市發展局(建

築工地)、區公所，派員至受災地區辦理勘查搶救，並於台北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

填復辦理情形及回傳現場照片。 

(四) 辦理改善作業 

調查結果交由各局處依權責完成改善或依限持續辦裡改善，本府各局處於每佃防汛

期前，應針對曾通報案件之地點加強巡檢，避免於相同地點重複發生積淹水，如經

主動查報或受理查報後發現仍有缺失，則應立即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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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